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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 
 

開會時間：107 年 3 月 21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謝簡任技正孟傑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單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張峻源(02-86488058 分機 628) 
EMC技術問題窗口：陳明峰(freg.Chen@bsmi.gov.tw分機627)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26) 
 
宣導事項 
一、第六組(化學科) 

預告：本局即將辦理 107 年度『消費性電子商品重金屬含量檢測能力試驗

計畫』，相關計畫說明、簡章及報名表等公告資訊可於本局最新消息項下

活動訊息區網頁下載，歡迎有興趣之檢測試驗室留意公告資訊並踴躍報名

參加，如有相關問題亦可逕洽聯絡人。活動訊息區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lp?ctNode=1512&CtUnit=966&BaseDSD=7&
mp=1；聯絡人：第六組化學檢驗科陳威冶，聯絡電話：02-23431869，電

子郵件：weiye.chen@bsmi.gov.tw。 
 

二、第六組(電磁科) 
1. 對於經 TAF 認證並取得本局認可之指定試驗室，其核發之型式試驗報告

應標示 TAF 認證標誌，並作為本局各審查單位及驗證機構受理之依據。 
2. 有關商品重要零組件追溯系統之問題與回覆整理如下： 

1) 3/26 上線之重要零件表 execl 檔是否只針對新申請案要求？ 
   Ans：是，3/26 起驗證管理系統會增加重要零件表 execl 檔案上傳欄位， 
        因此於新申請案時，除需上傳 02-07 重要零件表(pdf 檔)外，另需 
        額外上傳重要零件表 execl 檔。 

2) 3/26 對於已有證書者後續所申請之系列/核備/延展案是否也要一併 
要求同時上傳？ 

Ans：目前暫無要求，惟後續證書 6 年效期(包含延展 1 次)復重新申請時， 
     則需提供重要零件表 execl 檔案並上傳。 
3)未來測試案件核對零件應以 pdf or execl 檔為主？ 
Ans：參考大部份試驗室所出具安規報告已將「重要零組件一覽表」 
     納入，未來核對時將同時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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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 

一、第六組(電磁科)提案 
有關電器插接器(Inlet)是否比照轉接器(依 107 年 1 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

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決議提案討論第 3 項)辦理？ 

 
(107 年 1 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決議提案討論第 3 項決議內容) 
決議： 

電器插接器(Inlet)非屬本局公告強制列檢品目，實務面審查時接受取得

IEC 60320-1(2001 年版)標準驗證之零組件，或經前述標準測試合格之隨產

品檢驗報告。 
 
二、耕興提案 

關於 WPC 產品申請 BSMI 認證，其適用法規問題討論。 
WPC產品NCC已有列管，其一致性會議有定義此產品需參考KDB 680106
來進行測試，目前市場上無線充電主要有兩類：一種是 100kHz~300kHz
的 Qi 聯盟磁感應技術；一種是使用工科醫頻段充電的 Airfuel 聯盟磁共振

技術。目前國際上，FCC 對於無線充電技術採取 Part 15 (radio) or Part 18 
(ISM) 並行的方式，可擇一符合；而美國的磁場測試要求屬於 Human 
exposure 的部分(KDB 680106)，非屬 CNS 13803 的測試方式與要求。 
決議：WPC 產品若有取得 NCC 證書則可不必再評估測試 CNS 13803。 

 
三、第六組(電磁科)代試驗室提案 

有試驗室反映，DOC 板卡類測試報告以往同 FCC 規定均需放寬 6dB 驗證

open case，目前 FCC 標準修改板卡類不需再測試 open case，僅出具整機

測試報告即可，本組一致性研討會相關規定是否跟進？ 
決議： 
請反映之試驗室先取得 FCC 的正式決議(同意或 KDB 文件)後，再行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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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一致性研討會相關規定如下所示： 

 
(98 年 11 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決議提案討論第 3 項決議內容) 

 
(90 年 7 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決議提案討論第 10 項決議內容) 

 

 
(89 年 4 月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決議提案討論第 19、21 項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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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 標準規定如下所示： 

 
(FCC 標準最新版內容截錄) 

 
(FCC 標準舊版內容截錄) 

 


